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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修订说明 

大华核字[2022]001661 号 

上海证券交易所： 

贵所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下发了《关于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的第二轮

审核问询函》（上证科审（审核）[2021]614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

我们已对审核问询函所提及的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电生理”或发行人）财务事项进行了研究和落

实，并于 2021 年 10 月 19 日将文号为大华核字[2021]0011608 号的《上

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第

二轮审核问询函中有关财务事项的说明》提交贵所。现针对第二轮问

询函回复中部分内容进行修订，特说明如下，请予以审核。 

 

本问询函回复的字体说明如下： 

问询函所列问题 黑体 

对问询函所列问题的原回复 宋体 

对问询函所列问题回复的补充披露、修

改 
楷体、加粗 

本修订说明部分表格中单项数据加总数与表格合计数可能存在微小差异，均

因计算过程中的四舍五入所形成。 

 

 

 

http://www.dahua-cp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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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问题 2. 关于设备类产品 

2.2 

根据问询回复，2020年、2021年 1-6月发行人设备销售收入为 644.15万元、

309.42万元，其中境内销售占比分别为 62.62%、17.16%；2020 年、2021年 1-6

月发行人新增 11 台、1 台投放设备；新增 123 台、68 台跟台设备。我国电生理

手术量、三维电生理手术量 2020 年较 2019年分别增长 12.77%、17.99%。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与销售和投放模式不同，跟台设备数量未受到疫

情影响、2020年及 2021年 1-6月大幅上升的原因，客观分析终端手术量增长情

况下发行人销售及投放模式受到疫情较大影响的原因，发行人是否因设备销售、

投放受限更多采用跟台模式，2021 年 1-6 月销售及投放模式设备数量未明显恢

复的原因；（2）报告期各期销售、投放、跟台、赠送各模式下一、二、三代三维

标测系统的分布情况，各模式下设备是否存在退换货情形及其原因，投放、跟台

设备的折旧期限及其合理性，报告期各期折旧金额及其占比情况，新代际标测系

统获批是否会导致发行人投放、跟台使用的旧代际三维标测系统减值；（3）报告

期内发行人设备产品主要采取投放、跟台模式，将设备产品生产完成进入产成品

库作为存货核算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存货转为固定资产的大致时

间周期，报告期各期对投放、跟台模式下设备的盘点情况。 

修订回复： 

发行人在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之“2. 关于设备类产品”之“2.2”之“（二）

报告期各期销售、投放、跟台、赠送各模式下一、二、三代三维标测系统的分布

情况，各模式下设备是否存在退换货情形及其原因，投放、跟台设备的折旧期限

及其合理性，报告期各期折旧金额及其占比情况，新代际标测系统获批是否会导

致发行人投放、跟台使用的旧代际三维标测系统减值”之“4、报告期各期折旧

金额及其占比情况”中修改及补充内容如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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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报告期各期折旧金额及其占比情况 

报告期各期，发行人投放、跟台设备的折旧金额及其占比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折旧金

额 

占固定

资产折

旧总额

的比例 

折旧金

额 

占固定

资产折

旧总额

的比例 

折旧金

额 
占比例 

折旧金

额 

占固定

资产折

旧总额

的比例 

三维标

测系统 

跟台 80.02 23.94% 100.59 19.98% 88.76 23.22% 45.96 17.31% 

投放 30.39 9.09% 59.91 11.90% 54.33 14.21% 36.81 13.87% 

小计 110.40 33.03% 160.49 31.88% 143.09 37.43% 82.77 31.18% 

其它设

备 

跟台 54.91 16.43% 74.03 14.70% 49.13 12.85% 24.82 9.35% 

投放 8.36 2.50% 13.25 2.64% 9.49 2.48% 3.7 1.39% 

小计 63.27 18.93% 87.28 17.34% 58.62 15.33% 28.52 10.74% 

合计 173.67 51.96% 247.77 49.22% 201.71 52.76% 111.29 41.92% 

固定资产折旧总

额 
334.25 100% 503.44 100% 382.23 100% 265.48 100% 

” 

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问题 4. 关于关联交易及终端销售 

4.2 

根据问询回复，为了解产品终端销售情况，发行人取得了报告期内 129家一

级经销商和二级经销商的销售明细，上述经销商采购发行人产品的金额占发行人

各期销售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64.08%、80.94%、65.67%和 75.80%。报告期内发行

人产品销往公立三级医院的占比分别为 81.19%、73.95%、72.56%和 62.92%。 

报告期内与发行人平台经销商持续存在合作的二级经销商数量为 34 家，持

续合作经销商销售收入占当期经销收入比例分别为 14.19%、19.37%、16.60%和

15.64%。 

请发行人进一步说明：（1）从境内外经销商处获取的终端销售明细的准确性；

（2）境内外经销模式下平均销售价格、退换货情况、返利情况等销售政策的对比；

（3）发行人产品销往公立三级医院的比例不断降低的原因；（4）与平台经销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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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的二级经销商变动较大的原因。 

请保荐机构、申报会计师进一步说明：（1）区分境内、境外分别说明对终端

销售的访谈和核查情况；（2）对经商处获取的终端销售明细的核查情况。 

修订说明： 

发行人在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之“4. 关于关联交易及终端销售”之“4.2”

之“（四）与平台经销商合作的二级经销商变动较大的原因”之“2、报告期内，

发行人业务处于高速发展期，与发行人平台经销商合作的二级经销商数量增长较

快，具体情况如下：”中修改及补充内容如下： 

“ 

2、报告期内，发行人业务处于高速发展期，与发行人平台经销商合作的二

级经销商数量增长较快，具体情况如下： 

单位：家、万元 

类别 项目 2021 年 1-6 月 2020 年度 2019 年度 2018 年度 

进入

情况 

新增经销商数量 56 109 62 - 

当年新增的经销商销售收入 1,099.85 2,826.24 1,783.99 - 

当年新增的经销商销售收入

占当期经销收入比例 
12.80% 21.11% 15.47% - 

退出

情况 

退出经销商数量 88 43 36 - 

当年退出的经销商前一年度

销售收入 
2,531.37 607.61 931.79 - 

当年退出的经销商前一年度

销售收入占前一年度经销收

入比例 

18.91% 5.27% 11.24% - 

注1：二级经销商的数量来自平台经销商的销售明细，销售收入根据产品销售数量和发行人出厂价折算； 

注2：上表中新增经销商系上年度与平台经销商不存在交易，而本年度发生交易的二级经销商；退出经

销商系上年度与平台经销商存在交易，而本年度未发生交易的经销商。 

由上表可得，2019 年度及 2020 年度发行人新增二级经销商数量分别为 62

家及 109 家，新增二级经销商销售收入分别为 1,783.99 万元及 2,826.24 万元，均

高于当年退出的二级经销商数量及销售收入。2021 年 1-6 月，退出的二级经销商

家数较多，系部分二级经销商本期尚未向平台经销商采购产品所致。”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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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仅为大华核字[2022]001661 号上海微创电生理医疗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申请文件第二轮审核问询函回复的

修订说明签字盖章页。） 

 

 

 

 

 

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陈泓洲 

中国·北京 

 

 

中国注册会计师：           

邢红恩 

  

 

 

二〇二二年二月二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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